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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生参加省级以上
学科竞赛管理的有关规定（试行）

（文号 ：广师院〔2013〕120 号，施行时间 ：2013 年 4 月 24 日。）

为规范学科竞赛的相关工作，使竞赛管理更加科学化、制度化，更好地发挥学

科竞赛对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激励、引导和带动作用，特制定本规定。

一、竞赛类别与项目

学科竞赛是指由政府部门、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与学科专业教学关系

紧密的大学生课外竞赛活动。本规定所指学科竞赛包括：

（一） 省级学科竞赛：指省级政府或者各厅、局、委以及由教育厅委托各学科

省级学会主办的全省范围的学科竞赛，或国家各地区（如华南地区）举办的区域范

围的学科竞赛。

（二） 全国性学科竞赛：指由教育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科技部、以及由教育

部委托各学科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团中央以及各级团组

织举办的竞赛活动由学院团委另行制定相关竞赛管理规定。

（三） 国际性学科竞赛：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世界

性学科竞赛。

文体性、演艺性、企业宣传推广以及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比赛不在此列。

二、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一）教务处负责学科竞赛活动的整体规划、协调管理。具体职责是：收集、

公布省级各类学科竞赛的信息，与竞赛相关的校内外单位进行沟通联系 ; 组织学科

竞赛项目的申报、审核、资助竞赛所需经费；奖励竞赛获奖指导教师 ; 整理、归档

竞赛相关的档案资料等。

（二）有关教学教辅单位负责学科竞赛项目的具体实施。负责竞赛的宣传、组织、

报名、遴选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组织指导参赛队伍的培训、训练，组队与参赛及

总结等工作。

三、竞赛组织流程

（一）各教学教辅单位每年年底根据本单位专业及学生情况，向教务处报送下

一年度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项目。教务处对各教学教辅单位申报的学科竞赛项目

进行审核并制订年度学科竞赛资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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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教学教辅单位需在竞赛前一个月，根据省级以上学科竞赛活动的通知

精神，填写《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科竞赛申请表》（含非资助项目），确定竞赛负责人、

指导教师、日程安排及经费预算，并附相关部门竞赛通知，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方

可参加竞赛。

（三） 竞赛结束后，各参赛单位须填写《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科竞赛总结表》（含

本次竞赛获奖名单），并将本次竞赛的相关材料（含获奖证书扫描件、作品申报材

料等）统一报送教务处。获资助的项目根据财务制度报销相关的竞赛费用。

四、奖励办法

为了表彰参赛指导教师及学生在竞赛中所付出的努力，学校将根据竞赛获奖等

级对参赛获奖的指导教师和学生予以一定的奖励。对指导教师的奖励由教务处负责，

对获奖学生的奖励由学生处负责。

（一）指导教师的奖励

1．指导教师是指对参赛学生进行具体培训与指导的教师。对指导教师的奖励

标准见《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工作优秀奖励标准》。

2．所指导的学生获得国家特等奖或影响较大的国际奖项，学校给予指导教师

特别奖励。

3．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获奖项目，各教学教辅单位在竞赛当年的 12 月上旬前，

提交申报奖励的相关材料（含已批参赛的申请表、有关竞赛文件、竞赛获奖证书原

件（复印件）、奖杯或奖品的实物（照片）），经教务处研究审核后，按相关规定给

予奖励。

（二）获奖学生的奖励

1．学科竞赛的获奖级别的认定，以竞赛主办单位或团体颁发的证书或文件为

依据。

2．学校依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分制实施办法》给予获奖学生相应的奖励

学分。

（三）参赛组织的奖励

对获得优秀组织奖的单位，学校将给予一定的奖励。

五、本规定解释权属教务处。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